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政府
关于2024年法治政府建设情况的报告

2024年，南岸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，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，深入落实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〈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（2021—2025年）〉》及重庆市实施方案，以法治护航南岸区高质量发展、高品质生活、高效能治理，为打造重庆高质量发展南部增长极提供坚强有力的法治保障。

一、2024年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举措和成效

聚焦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，法治建设开创新局面

一是服务保障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。设置“川渝通办”综合窗口，承接落实“川渝通办”362项，全年办理4.71万件。联合开展“川渝地标”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等专项行动5次，成立“南龙”质量基础设施单位服务资源库。与成都市高新区、成都市龙泉驿区、德阳市三地签订律师行业共建协议。

二是服务保障“三攻坚一盘活”改革突破。“一企一策”推进国企改革，重庆经开区“管委会+公司”开发区运行模式加快推行，建立“四园一港”产业作战单元，圆满完成政企分离改革年度任务，获市委、市政府充分肯定。依法公正妥善审理相关案件113件。

三是服务保障美丽重庆建设。加强生态环境司法保护，审结集中管辖四地各类环境资源案件102件。落实长江生态检察官制度，相关案例入选最高检与生态环境部典型案例，被《人民日报》报道。推进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协作，立案办理民事、行政公益诉讼案件64件，督促收回国有财产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300余万元。
四是加快数字政府建设。区数字化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、镇街基层治理指挥中心实体化运行，全量承接并有序贯通运行市级应用100个、累计运行事件32.6万件，应用贯通覆盖率居全市第1。“法治·南山治堵”等7个应用纳入“区县应用一本账”、应用数量排名全市第2。镇街职能体系与“141”基层智治体系有机融合，镇街基层治理综合指挥室全面实体化运行，涂山镇《“三破三立”夯实基层智治体系》获第一届重庆市改革创新奖提名奖。
五是加强涉外法治工作。建立由8家律所30名律师组成的“涉外律师人才库”，吸纳3名专家讲师加入“涉外法律人才培养专家库”。搭建国际化法律服务平台，区内2家律所与港澳地区律所达成战略合作，8家涉外律所服务全市15家企业拓展涉外业务。
聚焦优化营商环境，法治管理展现新作为

一是丰富政策供给。出台《南岸区重庆经开区优化营商环境专项行动方案（2024—2027年）》《开展清廉市场建设工作方案》等政策文件，推动全区营商环境优化提升。完善公平竞争审查机制，建立联席会议、督查考核、投诉举报受理回应、审查抽查、政策措施会审等5项制度机制，动态清理妨碍公平竞争政策措施文件10件。
二是提效政务服务。“一窗综办”“一件事一次办”改革有力有效，办理政务服务事项139.18万件，按时办结率100%。全面推动新“渝快办”落地，上线事项1519个，办理业务1.46万件。大力推广24小时自助服务，促进更多事项全程自助办理。全年提供“延时+预约”服务1.27万次，为全区16个重点项目、170余家重点企业提供全程无偿帮代办服务。严格落实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，重点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，全年减税降费13亿元。
三是推进诚信体系建设。印发《南岸区重庆经开区信用状况监测指标（2024年版）》，推出首款融资产品“重信贷”，采取“政府+银行+担保+科技型企业”的多方合作模式，为南岸1.5万户中小微企业注入“源头活水”，授信总额超3000万元，有效破解小微市场主体融资覆盖度低、信贷违约高、融资成本高等问题，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落地见效。
四是健全商事调解机制。成立全市首个金融专业调解中心，消费金融纠纷数字化智能调解平台上线运行。以江南商事调解中心为依托，健全民营企业商事调解机制，建立商会调解室19个。调解蚂蚁消金公司纠纷总量25.5万余件，当事人可联8600余件、可联率9%，调解成功2200余件、调解成功率24%，主动履行率47%，总回款近4000万元。
聚焦提升依法行政水平，法治体系激发新活力

一是规范行政决策程序。坚持科学、民主、依法决策，加强行政决策全生命周期管理。严格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，制定区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。邀请区政府法律顾问参与南岸区、重庆经开区招商引资项目协调会、涉法事项专题会、行政立法论证会等各类会议100余人次，审查项目投资等协议241件次。
二是依法接受监督。自觉接受区人大、区政协等各方监督，分别办理议案建议和提案255件、363件，满意率均达100%。持续加强对政策落实、财政管理、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审计监督，健全行政执法监督、纪检监察监督、审计监督贯通协作机制。严格执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，政府门户网站公开信息13830条，“全景政务通：打造政务公开、政务服务聚合空间”入选2024年全国“网上政府”优秀创新案例。

三是强化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。规范性文件管理务实高效，制发《南岸区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主体清单》，对政策措施及规范性文件开展合法性审查30件，报备规范性文件3件。积极推进“双备案”试点工作，行政规范性文件报送备案及时率100%，备案审查通过率100%。
聚焦深化行政执法改革，法治质效提上新高度

一是推进“大综合一体化”行政执法改革。调整1005项行政执法事项，划入区级综合执法队伍统一实施，综合率达到73%。纳入赋权清单事项77项，构建起“法定+赋权+委托”的镇街综合行政执法新模式。构建“5+1+2”综合行政执法队伍模式，行政执法队伍种类精简比例44%。实现“执法+监督”数字应用在执法部门、镇街全覆盖，全年在数字应用平台开展行政执法1.13万次，发现问题4282个，办理行政处罚案件553件。

二是推行多跨协同执法。建立“1+N+15”联动机制（即区司法局+N个区级执法部门+15个镇街综合执法队伍），健全联席会议制度，落实好执法领域“镇街吹哨、部门报到”，凝聚执法监管合力。推行15个领域多跨协同“综合查一次”的组团式执法应用场景，联动11个执法部门，整合122个行政检查事项，把“多个部门重复查”变成“一支队伍一次查”。
三是提升行政执法质效。构建行政执法制度体系，建立行政执法责任制、容错纠错、监督员管理、案卷规范制作、案卷评查等5项制度。落实行政执法监督员制度，选聘10名行政执法监督员、设置10个行政执法监督企业联系点。深化案卷评查制度，抽查区公安分局等12个执法机构共300余卷执法案卷，发现问题20个并及时整改。
聚焦提升政府治理现代化，法治保障迈上新台阶

一是增强行政复议与应诉效率。贯彻落实新修订的《行政复议法》，新收行政复议案件365件，同比增长295%，通过“复调对接”机制化解行政争议，化解率超过85%。完善案件败诉风险预警和败诉案件复盘机制，全区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保持100%。

二是构建大调解工作格局。深化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南岸实践，调解案件1.25万件，调解成功1.24万件，成功率达99.6%，调解力指数排名A档，信访数量和人次分别下降64.8%、59.9%。部署调解“融网进楼”专项行动，在网格组建调解小组，建立调解统筹员、线上调解员。
三是优化公共法律服务质量。构建实体、热线、网络三个平台融合的“15分钟公共法律服务网”，受理法律援助案件1732件，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1534.5万元。重庆瀛永律师事务所荣获“全国法律援助工作先进集体”。

四是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基石。积极推广基层法治观测（察）制度，建立配套工作机制5个，选取法治观测点15个，选任基层法治观察员42名。开展标准化司法所建设，重点建设龙门浩、南山、弹子石等8个司法所。夯实基层法治底座，15个镇街和153个村居实现法律顾问全覆盖，培育“法律明白人”764名。
五是推动社会守法意识提升。全面推进“八五”普法，开展《宪法》《民法典》及各类法律法规宣传活动270余场次，为140余家企业解决“合同纠纷”等领域涉法风险隐患33起。组织51名新提任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参加全市法治考试。实施精准普法改革，全民反诈宣传作品荣获重庆市首届“互联网+故事”普法大赛优秀奖。
二、2024年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情况

（一）深学法治理论。坚持把习近平法治思想列入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及各单位党委（党工委、党组）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，纳入新提任领导干部法治考试内容，作为网络普法首要任务，统筹南岸网、掌新南岸APP开设3个普法宣传专题专栏，刊发转载相关普法宣传稿件228篇次、视频14条次，阅读量114万人次。

（二）强化法治担当。区委、区政府主要负责人高度重视法治建设，区委常委会会议、区政府常务会议研究法治政府建设、“大综合一体化”改革等工作8次，分管负责同志组织召开法治政府建设相关工作推进会议9次，多次召开专题会研究涉法案件情况。 

（三）压实法治责任。全面推行党政主要负责人述法评议制度，建立“专题述法+现场点评+跟踪督办+整改落实”闭环模式，开展述法考评，测评结果好评率达98.5%。健全法治督察与纪检监察监督、巡察监督贯通联动机制，将法治建设责任落实情况纳入区委第五轮巡察、区委政治巡察与政治督察贯通协作试点。

三、2024年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存在的不足和原因

2024年，南岸区法治政府建设还存在一些不足，一是个别部门、镇街党政主要负责人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不足；二是“大综合一体化”行政执法改革需持续深化，行政执法部门下沉至基层执法力量相对薄弱；三是法治人才队伍建设跟不上发展的需要。究其原因主要有：个别领导干部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、推动发展、化解矛盾、维护稳定方面的能力有待提高；行政执法改革中各执法部门、镇街协作配合机制不完善；基层法治人才供给不足。

四、2025年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工作思路、目标举措

2025年，南岸区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，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，深入落实市委六届历次全会精神，强化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法治协作联动，助力“三攻坚一盘活”改革突破，深化“大综合一体化”行政执法改革，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。一是深学笃行习近平法治思想，统筹推进法治政府建设。全力推进《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（2021－2025年）》总结自查工作，积极参与法治政府建设综合示范区创建，加强法治督察工作，推动提升行政执法质量三年行动圆满收官。二是聚焦重点领域，强化法治保障效能。落实“9+2”中心城区一体化推进机制，聚焦重点领域，强化数字赋能。持续深化“一窗综办”改革，推动政务服务事项集中进驻、统一受理、“一站式”办理。加快涉外法治建设步伐，加大涉外法治人才队伍培育力度。三是创新公共法律服务，提升惠民利民质效。聚焦未成年人保护、全民反诈、矛盾纠纷调解等重点领域，深入推进精准普法改革，积极构建公共法律服务圈，提升法律援助工作水平，精心实施律所品牌战略计划，创新公证服务产品供给。四是深化改革攻坚，塑造法治建设亮点。深入推进“大综合一体化”行政执法改革，全方位、系统性、整体性重塑行政执法体制机制。做强做实乡镇（街道）“一支队伍”，完善“管执联动”工作机制。积极承接平安法治领域改革试点任务，谋划数字法治“一件事”应用，打造具有南岸辨识度的标志性改革成果。

特此报告。
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政府

2025年2月26日

抄送：市委依法治市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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